	中共苏州市委组织部

苏州市民政局

苏州市财政局


苏组通〔2019〕49号


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完善社区党组织为民服务

专项经费使用管理的若干规定》的通知
各市、区委组织部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工委组织部；各市、区民政局、财政局，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社会事业局：

现将《关于进一步完善社区党组织为民服务专项经费使用管理的若干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（此页无正文）
	中共苏州市委组织部

	苏州市民政局

	苏州市财政局

	2019年11月6日


关于进一步完善社区党组织

为民服务专项经费使用管理的若干规定

为进一步提升专项经费使用效能，根据《中共苏州市委关于推进新时代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苏委发〔2019〕32号）、《中共苏州市委关于加强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意见》（苏委发〔2018〕33号）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完善社区党组织为民服务专项经费使用管理，制定如下规定。

1．社区党组织全面领导隶属本社区的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，要整合辖区资源，发挥社区“大党委”作用，依靠共驻共建单位力量，立足用好专项经费，对为民服务项目进行全程指导、全程跟踪、全程监督。

2．专项经费以社区党组织为主渠道进行使用管理，要紧紧围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主线，主要用途为建强组织体系、完善社区治理体系、提升社区服务能力、加强党员居民团队建设等。每年用于党群服务中心基本阵地建设的经费不超过专项经费的40%。

3．街道党工委（镇党委）要对专项经费使用管理进行把关，要对为民服务项目进行初审，指导社区党组织做好为民服务项目的申报、实施、评估、监管，对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提前介入、及时纠正。

4．街道党工委（镇党委）可统一开展辖区内普遍性的社区党组织为民服务项目，项目费用由相关社区共同支出。

5．街道党工委（镇党委）可结合辖区内社区规模、人口数量、党组织需求等实际，调拨使用专项经费， 调出经费不得超过该社区专项经费的25%。

6．社区党组织要合理统筹使用专项经费和党员活动经费，专项经费使用更加突出为民服务，公共服务、居民自治类等项目经费占比一般不低于60%，党建工作类项目经费占比一般不低于20%。

7．社区党组织可将专项经费作为一次性投入，用于无物业小区中居民需求迫切、具有公共性、暂无财政资金安排的社区基础设施维护，每个社区每年不得超过专项经费的25%。此类项目需由社区党组织提出申请，街道党工委（镇党委）会议讨论研究，并报各县级市（区）组织、民政、财政部门备案。

8．社区党组织对于开展第三方评估的为民服务项目，评估费用可在专项经费中支出。

9．社区党组织一般应于上年度年底前填写《苏州市社区党组织为民服务专项经费使用备案表》，报送所在街道党工委（镇党委）审核，街道党工委（镇党委）应当在每年一季度完成审批，给予为民服务项目充分实施时间。

10．鼓励基层用好用实专项经费，便利便捷开展使用管理工作。对由社区党组织、居民自治团队承接的为民服务项目，项目评价以居民满意度为主要标准。对于聘请专家授课，对师资认定不做硬性规定，以课后满意度测评为评价依据。对专项经费使用不做结构比例要求，根据项目服务实际内容使用经费。
11．提高社区党组织、居民自治团队承接为民服务项目的占比，每个社区每年专项经费中，登记社会组织直接承接服务项目的经费占比不超过50%。

12．依托苏州市城乡社区综合服务管理信息平台，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管理，建立健全社会组织“目录库”，对社会组织承接为民服务项目进行全程实时监管，社区党组织对项目实施情况以及社会组织进行综合评价。结合信息平台运行情况，引导社会组织适度承接为民服务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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